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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的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浙江芯能光伏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能科技”或“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等有关规定，对芯能科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本

核查意见，核查情况如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146 号），公司由主承销商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80.00 万

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共计募集资金 88,000.00 万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750.00 万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87,250.00 万元，已由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律师费、验资费、资信

评级费和发行手续费等与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直接相关的外部费用（均不含税）293.96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86,956.0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585 号）。 

公司依照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使用，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二）本次变更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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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在增加部分建设项目后，

公司 2023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 

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净额 

1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77,845.94 61,600.00 61,600.00 

2 偿还银行贷款 26,400.00 26,400.00 25,356.04 

合计 104,245.94 88,000.00 86,956.04 

（三）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1、变更前的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情况 

变更具体涉及对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中部分不具备实施条件的电

站建设子项目，以公司储备的新分布式电站项目进行置换，从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加快“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实施进度，持续扩大公司核心主业自持分布式光

伏电站的规模。 

变更前的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项目

名称 

实施地点

（区域） 
实施主体 

募投备案装机容

量（MW）
注 1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注 2 

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1 

分布式光

伏电站建

设项目 

浙江省 

公司各全资

子公司 

131.45 

77,845.94 61,600.00 

江苏省 33.81 

广东省 20.77 

湖北省 6.55 

安徽省 3.94 

天津市 7.79 

合计 204.31 77,845.94 61,600.00 

注1：募投项目备案装机容量仅为项目实施前合理预计的装机容量，与该项目具体实施后最终实

际建成并网容量可能存在差异。 

注2：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投资总额通过对做测算时预计的各个分布式电站建设子项目投资

成本进行加总得出。由于募投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期，各个分布式电站建设子项目最终的投资额

与预计的投资额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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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截至2025年6月30日，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募投

项目

名称 

实施地

点（区

域） 

实

施

主

体 

募投项

目备案

装机容

量

（MW） 

全部并网项目 部分并网项目 

在建项

目备案

容量

（MW） 

待建项

目备案

容量

（MW） 

项目投资

总额（万

元） 

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项目已

投入金额

（万元）
注

 

项目拟

投入募

集资金

金额

（万

元） 

截至 2025

年 6月 30

日项目已

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万元） 

备案容

量

（MW） 

实际建

成容量

（MW） 

备案容

量

（MW） 

已建成

容量

（MW） 

预计后续

可再建成

容量

（MW） 

1 

分 布

式 光

伏 电

站 建

设 项

目 

浙江省 公

司

各

全

资

子

公

司 

131.45 51.00 44.07    0.00 80.45 

77,845.94 44,054.96 61,600.00 39,707.82 

江苏省 33.81 8.83 9.26 24.00 25.74 0.80 0.00 0.98 

广东省 20.77 13.57 13.70    0.00 7.20 

湖北省 6.55 6.55 7.08    0.00 0.00 

安徽省 3.94 3.94 3.79    0.00 0.00 

天津市 7.79 6.79 6.70    0.00 1.00 

合计 204.31 90.68 84.60 24.00 25.74 0.80 0.00 89.63 77,845.94 44,054.96 61,600.00 39,707.82 

注：“截至2025年6月30日项目已投入金额”为以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投入到募投项目的总金额。



4 

 

3、此次变更涉及的是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中的部分电站建设子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原电站建设子项

目名称 

所在

区域 

备案装

机容量

（MW） 

变更原

因 
新电站建设子项目名称 

所在

区域 
负责实施的全资项目子公司 

备案装机

容量

（MW） 

1 
分布式光伏电

站建设项目 

火星人厨具股份

有限公司（二期）

项目 

浙江

省 

15.00 

屋 顶 资

源 未 能

及 时 交

付，业主

对 建 设

用 屋 顶

另 有 规

划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基地五期项目 

浙 江

省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5.99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二期项目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3.00 

浙江新维狮合纤股份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嘉兴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2.18 

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嘉兴乍浦芯创新能源有限公

司 
1.91 

浙江三门太和大

型锻造有限公司

项目 

2.00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

司 
1.85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三期项目 

湖州市科洁太阳能发电有限

公司 
1.87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二期项目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二期 桐乡科联新能源有限公司 1.50 

桐乡中欣化纤有

限公司三期项目 
0.5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义乌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10 

舟山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三期项目 岱山芯创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浙江恒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项目 德清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0.90 

浙江鼎乾薄膜股

份有限公司项目 
0.30 

海宁兄弟家具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海宁茂隆微电网技术有限公

司 
0.60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晚山分厂）

二期项目 
天台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0.49 

浙江精步木业有限公司项目 嘉善科洁新能源有限公司 0.47 

天力叉车集团有

限公司项目 

江苏

省 
0.48 

芜湖聚赛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 

安 徽

省 
芜湖芯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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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原电站建设子项

目名称 

所在

区域 

备案装

机容量

（MW） 

变更原

因 
新电站建设子项目名称 

所在

区域 
负责实施的全资项目子公司 

备案装机

容量

（MW） 

合计 / / 18.28  / / / 27.36 

4、变更前后的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投项目名称 
实施地点（区

域） 
实施主体 

变更前备案装机容

量（MW） 

变更后备案装机容

量（MW）
注 1 

预计最终建成装机

容量（MW）
注 2 

变更后项目

投资总额

（万元）
注 3 

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

额（万元） 

1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

设项目 

浙江省 

公司各全资子公司 

131.45 138.00 131.07 

70,070.96 61,600.00 

江苏省 33.81 33.33 36.29 

广东省 20.77 20.77 20.90 

湖北省 6.55 6.55 7.08 

安徽省 3.94 6.94 6.79 

天津市 7.79 7.79 7.70 

合计 204.31 213.39 209.85 70,070.96 61,600.00 

注1：募投项目备案装机容量=全部并网项目备案容量+部分并网项目备案容量+在建项目备案容量+未建项目备案容量。 

注2：募投项目预计最终建成装机容量=已并网项目实际建成容量+部分并网项目已并网容量+预计后续可再建成容量+在建项目备案容量+未建项目备

案容量（加增或扣减已全部并网项目备案容量跟实际建成容量的差异及部分并网项目备案容量跟当前其已并网容量+预计后续可再建成容量的差异）。 

注3：变更后，对于已全部并网子项目，其投资总额按该子项目最终实际建成并网后的投入金额进行统计。对于部分并网子项目，其投资总额按该子

项目当前已建成部分的实际投入金额加上预计后续可再建成容量的预计投入金额进行测算统计。对于在建子项目（若有）和待建子项目按当前最新预计的

投资成本进测算统计。 

根据项目规划和已签署合同进行测算，置换后的上述新电站建设子项目预计经济效益高于被置换的原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子项目

申报初始测算的预计效益，税后投资内部收益率为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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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后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在对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中部分经评估不具备实施条件的电站建

设子项目以公司储备的具备实施条件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进行置换后，公司 2023

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项目拟投入募集

资金金额 

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净额 

1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70,070.96 61,600.00 61,600.00 

2 偿还银行贷款 26,400.00 26,400.00 25,356.04 

合计 96,470.96 88,000.00 86,956.04 

（五）变更前后募投项目对比情况 

在对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中部分经评估不具备实施条件的电站建

设子项目以公司储备的具备实施条件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进行置换后，“分布式光

伏电站建设项目”调整前后对比情况如下：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涉及电站数量（个） 67 77 

备案装机容量（MW） 204.31 213.39 

预计最终可建成容量（MW） / 209.85 

投资总额（万元） 77,845.94 70,070.96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万元） 61,600.00 61,600.00 

项目实施地点 
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湖

北省、安徽省及天津市 

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

湖北省、安徽省及天津市 

项目实施主体 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全资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后，“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70,070.96万元，其中资本性支出总计为63,605.66万元，剩余金额6,465.30万元为非资本

性支出；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61,600.00万元用于投资上述项目的资本性支出部

分，资本性支出募集资金不足部分以及非资本性支出由公司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募投项目的资本性支出金额为63,605.66万元，大于募集资金拟投入总金额61,600.00

万元，由于项目投资建设存在先后顺序，涉及募投项目的资本性支出，公司将优先使用

募集资金。本次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的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已投入上述新分

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的资金及本次董事会后上述项目的非资本性支出部分，将全部使用自

有资金。 



7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的具体原因 

考虑到公司2023年度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分布式光

伏电站建设项目”各实施地点的客户（屋顶资源业主）所处行业及市场最新环境、

资源交付进度、屋面类型以及电量消纳达到预期的时间等有所差异，公司在实施

募集资金项目的过程中一直在持续开发储备优质屋顶资源，同时定期评估相关待

开工项目是否对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募投项目效益产生影响，以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为导向，在必要时启动对屋顶资源实施置换的措施，

以保证募投项目的正常推进。 

此次拟变更的部分未建分布式电站建设子项目，因屋顶资源业主对建设用屋

顶另有规划，无法及时交付屋顶资源，经评估已不具备实施条件。为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加快“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实施进度，公司拟以储备的具备

实施条件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置换该部分不具备实施条件的项目，相应调整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及项目总装机容量，拟投入募集资金金

额保持不变。 

三、变更后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子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和风险提示 

（一）可行性分析 

1、双碳政策背景下，分布式光伏发展前景广阔 

在“双碳”战略的引领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已成为推动

经济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要求通过大力发展风光发电等非化石能源电力有序替

代传统燃煤电力，实现能源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在此趋势下，光伏发电的角色正

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原来能源消费的增量补充跃升为能源消费增量的主体之一，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202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

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意见指出从能源、产业结构、交通运输、

城乡建设、消费模式等全方位、多维度地倡导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强

调了新能源在转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2024年，我国风光发电量较上年增加3,566

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新增用电量56.6%。考虑到未来全国用电量将持续增长，

以及水电资源受限、核电安全约束的现实情况，全社会用电需求增量将大部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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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发电满足。光伏发电将承担补齐能源“缺口”的重要使命，其装机规模将继

续大规模增加，而东中部高耗电、高购电等经济发达地区将是未来分布式光伏规

模的重要增长区域，相关分布式光伏项目前景广阔。 

2、实施条件完备，具有良好的预期经济效益 

此次拟置换原募投项目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仍紧紧围绕公司主营

业务分布式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展开，公司已和屋顶资源业主签署了能源管理

合同，约定了租赁标的、租赁价格、运营期限、电力价格等条款；完成了项目的

发改委备案以及环评登记备案，实施条件完备。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增厚公司发电

业务收入及收益，不断提升公司经营的可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具有良好的预期

经营效益。 

3、公司投资运营经验丰富，为项目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公司进入分布式光伏发电服务行业较早，凭借优质的服务，在行业内赢得了

良好声誉，“芯能”品牌已经在行业内形成了较高的知名度。公司拥有GW级以

上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实施经验，具备较为完整的分布式光伏产业链，具备在不同

地点实施多个项目的运营管理能力，在屋顶资源整合、电站材料供应、并网服务

以及电站运维等领域均已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和技术实力，为项目的建设和后

期运营维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相关风险提示 

1、项目实施风险 

公司已结合行业格局、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公司当前业务状况及未来战略

规划等情况对本次置换后作为募投项目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进行了充

分、审慎地可行性研究与分析，但项目的可行性以及预计经济效益是基于当前的

宏观经济环境、市场供求关系、项目所在地相关产业配套政策等现有状况基础上

进行合理预测的，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周期，若在实施过程中

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及项目实施地最新相关产业配套政策等因素发生变化，则可

能对项目的实施带来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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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未达预期效益风险 

本次置换后作为募投项目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实行“自发自用”或

“自发自用，余电上网”模式，其中光伏电站产生的“自发自用”电力主要销售

于终端业主客户，且“自用”部分的电费结算价格参照大工业电价与屋顶资源业

主（客户）结算，与大工业电价具备同步变动的特点。若项目完成后大工业电价

下调或客户因自身原因出现经营不善、拖欠电费、实际消纳电量未达到预计水平

等情形，将可能导致电站效益不及预期，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 

四、变更涉及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子项目经有关部门审批或者备案情

况 

在工商业分布式光伏投资运营审批方面，分布式光伏项目实施前应当向项目

所在地发展改革部门提交备案申请，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办理备案手续。 

截至本核查报告披露日，公司本次拟替换原募投项目的新分布式光伏电站建

设项目均紧密围绕主营业务展开，且均已取得了项目实施前所必要的相关项目备

案及环评手续，具备实施能力。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区域 电站项目名称 备案编号 环评编号 

备案装机

容量

（MW）
注

 

1 浙江省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基地

五期项目 

2506-330483-04-01-

771308 
202533048300000109 5.99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自动化二

期项目 

2506-330483-04-01-

952192 
202533048300000107 3.00 

浙江新维狮合纤股份有限公司

三期项目 

2506-330402-89-01-

479664 
202533040200000064 2.18 

浙江恒优化纤有限公司三期项

目 

2506-330452-04-01-

684036 
202533046100000006 1.91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湖

州分公司三期项目 

2507-330502-04-01-

744880 
202533050200000129 1.87 

浙江长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期项目 

2505-330481-04-01-

318796 
202533048100000214 1.85 

巨石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二期

项目 

2506-330483-04-01-

303902 
202533048300000108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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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域 电站项目名称 备案编号 环评编号 

备案装机

容量

（MW）
注

 

桐乡磊石微粉有限公司二期 
2506-330483-04-01-

716710 
202533048300000098 1.5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二

期项目 

2505-330782-04-01-

884982 
202533078200000231 1.10 

舟山岱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三期项目 

2505-330921-04-01-

519814 
202533092100000020 1.00 

浙江恒毅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项

目 

2506-330521-07-01-

397909 
202533052100000071 0.90 

海宁兄弟家具有限公司二期项

目 

2505-330481-04-01-

385473 
202533048100000213 0.60 

浙江天成自控股份有限公司

（晚山分厂）二期项目 

2506-331023-89-01-

217602 
202533102300000046 0.49 

浙江精步木业有限公司项目 
2506-330421-04-01-

644638 
202533042100000050 0.47 

2 安徽省 
芜湖聚赛龙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二期项目 

2501-340221-04-01-

953198 
202534022100000069 3.00 

合计 27.36 

注：（1）装机容量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2）募投项目备案装机容量仅为项目实施前合理预计的装机容量，与该

项目具体实施后最终实际建成并网容量可能存在差异。 

五、其他说明 

公司可转债募投的“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原计划完成时间为2024年10

月。部分子项目因宏观经济环境、地方产业政策、市场供求关系、业主资源规划

等发生变化或目标屋顶自身原因导致业主屋顶资源无法及时交付。公司前期已将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实施期限延长至2025年10月并履行了相应的审议程

序和披露义务。 

此次实施置换的5个电站建设子项目经公司评估确认相关延期电站建设子项

目已不具备实施条件。对于延期的其他电站建设子项目，公司将在剩余延长期内

实时跟进合作企业的生产经营及分布式光伏产业政策变化等情况，以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加快募投项目建设为导向，在保证自身合理收益率的前提下，与合

作客户加强沟通，友好协商，积极消除影响募投项目实施的不利因素，做好项目

实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尽全力稳步推进未开工项目尽快达到可进场实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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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六、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 

2025年7月1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的议案》，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是公司基于募投项目实际情况

以及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进行的必要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向及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的变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的情形。因此，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子项目事项。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

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子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